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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台州市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自然人股东

签署的股份收购意向书终止的公告

一、本次交易背景情况

浙江省台州市农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7位自然人股东陶

维康、金果夫、刘海布、王伟民、胡精良、黄伟胜、江志坚与中农立华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立华”）于 2025年 5月 20日签署了《中农立华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陶维康等自然人股东关于浙江省台州市农资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收购意向书》（以下简称《股份收购意向书》）。本次交易中农立华拟

以现金方式或其他方式收购上述 7 位自然人股东持有的台州农资不少于 50%的

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披露的《台州农资：

关于公司部分自然人股东签署股份收购意向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4）。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期间所做工作

本次股份收购事项自启动以后，中农立华聘请了相关中介机构对公司开展了

尽职调查和资产评估，公司与中农立华就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问题、协议条款进

行了不断的讨论协商，但各方未能就本次交易的部分核心条款达成一致。根据《股

份收购意向书》相关条款，“如在本协议签订 180个自然日内转受让双方仍未能

就本次收购达成正式交易文件，本协议自动终止”。为保障双方的权益，经公司

7位自然人股东与中农立华协商一致，同意《股份收购意向书》终止。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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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收购意向书》旨在表达双方对交易相关事宜的初步意愿及初步商洽的

意向性结果，属于意向性合作协议。因截至本公告日，转受让双方未能就投资交

易达成最终一致意见，拟终止本次交易，此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

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继续与中农立华保持沟通，如双方后续有进一步的合作意向，将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省台州市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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